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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法第 68 條適用及執行

問題之探討－高階人員政策

論述知能精進座談紀要

黃子菡（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12 年 12 月 15 日舉辦高階人員政策論述知能精進座談，邀請專家學者就預算法

第 68 條，中央主計機關、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得實地調查預算及其對待給付之運用狀況，

並得要求預算執行機關、公共工程之承攬人、物品或勞務之提供者、接受國家投資、合作、補助金

或委辦費者、管理國家經費或財產者、接受國家分配預算者、由預算經費提供貸款、擔保或保證者、

受託辦理調查、試驗、研究者、其他最終領取經費之人或受益者提供報告。其規定之適用及執行問

題提出見解。

壹、前言

為提升高階人員政策溝通

與論述能力，並強化政策推動

所衍生相關法規適用效力或議

事文書拘束力等回應表達及處

理知能，行政院主計總處（以

下簡稱本總處）規劃不定期辦

理高階人員政策論述知能精進

座談，110 年 12 月 24 日、111

年 6 月 23 日及同年 12 月 28 日

已舉辦 3 場座談會，分別就立

法院決議凍結預算及後續不同

意解凍之適法性、增列移用以

前年度歲計賸餘或減列債務舉

借數之適法性，以及預算法第

95 條相關規定之適用範圍等 3

項議題探討，112 年 12 月 15

日賡續邀請徐仁輝、蔡茂寅及

黃世鑫 3 位教授，就預算法第

68 條相關規定之適用及執行問

題予以研討，本文特摘述與會

人員發言重點，供各界參考。

貳、議題及背景說明

經查預算法第 68 條係於

87 年修正時，由前立法委員黃

國鐘參考「德國國家及聯邦預

算準則法」及「德國國家預算

法」提案增訂，根據其提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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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茲以德國審計機關之審查

單位包括預算執行機關、接受

國家補助支出之單位、管理國

家經費或財產之單位、接受國

家分配預算者，又國家所提供

之貸款、擔保或委託，應就受

益人審查是否有足夠資格以免

於國家招致不利之結果，或審

核國家之索賠條款等。

復由上開提案說明分析，

係將審計機關之職權範圍擴至

中央主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

機關，惟實務上，三者職責各

有分際，各司其職；又現行審

計法第 15 條雖規定，審計機關

為行使職權，得向有關之公私

團體或個人查詢，或調閱簿籍、

憑證等，惟實務上，審計人員

向公私團體或個人查詢或調閱

文件等資料之需要，多係透過

函文公務機關派員陪同，赴公

私團體查閱文件或查詢資訊，

如涉及不法案件，應按事證明

確程度，移送法務部檢察署等

機關偵辦。

鑑於立法院前就衛生福利

部辦理新冠肺炎疫苗採購之過

程及履約情形提出質疑，要求

本總處依預算法第 68 條規定實

地調查預算及運用狀況，並要

求物品或勞務之提供者（高端

公司）提供報告。該等要求雖

係為強化預算資源配置，惟政

府預算之給付對象甚為廣泛，

且接受政府預算者如係依契約

規範提供物品或勞務服務，無

論採購金額大小或是否違法事

證，政府均可逕自調查或要求

提供報告，似不符比例原則，

又該等受查單位（人員）倘拒

不提供資料，中央主計機關、

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

尚無相關法規可供裁處，故預

算法第 68 條之規範對象、啟動

時機、調查範圍及實質效力等，

似有釐清必要。

參、徐仁輝教授從本條

實施範圍過大，惟

相關規範仍具解釋

彈性，分析可行之

建議做法

一、本條適用範圍甚廣，

如擴大實施，可能產

生的問題

（一）受查核對象除預算執行

機關外，尚含公共工程

的承攬商、提供物品、

清潔保全服務業者、接

受國家投資（國營臺灣

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漢翔航空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補助（工

業技術研究院）等各行

各業，涉及經濟層面廣

泛，勢必產生巨大的社

會成本。

（二）在既有公務外，現有人

力將無法負荷龐大的書

面報告，或派員實地調

查，相關查核工作將流

於形式。

（三）基於權責劃分與信賴原

則，且預算經費的績效

考核涉及專業領域，理

應由預算執行機關負責，

如要求中央主計機關、

審計機關與中央財政主

管機關大範圍進行書面

報告或派員實地查核，

其產生的效益有限，而

付出的成本卻很巨大。

二、本條「中央主計機關、

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

主管機關『得』實地調

查 ......，」相關規範仍

具解釋彈性，為達操作

之可行性，建議本總處

可採取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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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重大個案進行：年

度進行中，由幕僚單位

擇定績效不彰、潛藏弊

案、金額重大或輿論聚

焦等重大案件類型，採

實地或書面報告之調查

方式，簽奉首長核可

後，據以進行。

（二）訂定本條之作業規則：

為利調查作業有所依

循，該規則可包括實施

範圍（如依經費金額大

小、業務性質等）、查

核方式、作業程序、查

核內容、行政裁處等。

本總處定期即就符合條

件者予以調查。

肆、蔡茂寅教授從本

條屬任意規定性

質，分析本總處

具有適用與否之

裁量，且對私人

拘束效力低

一、本條之立法體例存有

疑義

本條雖係於 87 年參考「德

國國家及聯邦預算準則法」及

「德國國家預算法」增訂，惟

其規範範圍已逾德國法之相關

規定，亦無其他國家的比較法

足供參考，屬我國「獨見創獲」

之制度。

二、本條規定已逾預算法

之射程範圍

預算法主要係規範預算之

編製、審議及執行，主要是針

對行政或立法機關內部事務訂

定職權、職務相關規定，拘束

對象為機關而非人民，性質上

屬內部法性質，與規範人民權

利義務之外部法有別。鑑於本

條所定提供報告之對象除預算

執行機關外，尚包括公共工程

之承攬人、物品提供者等私法

自治領域，與預算法之射程範

圍似有相違。

三、本條偏向任意規定性質

本條雖賦予中央主計機

關、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

機關要求提出報告之權限，但

用語既為「得」而非「應」，

表示相關機關於具體情況下，

有其裁量權，而被要求提出報

告之個人、團體或公司除契約

另訂規範外，應不受本條規

定，而發生法律上之義務，亦

即不受相關機關此等要求之 

拘束。

四、本條係屬抽象的立法

規範（未有具體事件 

，對應具體結論），

且中央主計機關、審

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

管機關具是否行使之

裁量空間

立法院縱使提出相關決

議，依本條要求本總處實地調

查高端公司，仍僅具建議性質，

不發生法律上拘束行政機關之

效力。

五、預算執行過程之監督，

應屬審計機關職權

審計法規定，審計職權包

括監督預算之執行，而主計之

核心業務包括歲計、會計及統

計三部分，其中會計法所訂內

部審核，著重於收支之控制、

憑證、帳表之複核與工作績

效之查核，性質上屬預算執

行過程中之核准權或備查權，

故本條要求中央主計機關於

預算執行中負監督之責，似與

我國憲政體制之五權分立原則 

相違。

44



預算法第 68 條適用及執行問題之探討－高階人員政策論述知能精進座談紀要

論述 》預算‧決算

伍、黃世鑫教授從本條

立法理由及條文內

容均未明確，分析

實務操作疑義

一、本條立法理由似將

「決算審核」職權，

誤用於「預算執行之

考核」

（一）德國之預算體制不同於

我國，德國「聯邦及各

邦預算法通則」之規範

範圍包括籌編、審議、

執行及審計，不同於我

國除預算法外，另有決

算法及審計法。

（二）本條對應德國「聯邦及

各邦預算法通則」之

第 42 條、 第 43 條 及

第 44 條，經檢視，該

等條文著重於審計機關

之任務，係針對行政機

關、特種基金、公營企

業或由聯邦、邦政府得

到補助、獲得聯邦或邦

政府之任務讓與（政府

應作事項，例如教育、

文化、科學研究，基於

特定行政目的，讓與民

間辦理）等決算審核，

並無涉及工程之承攬、

物品、勞務等私法契

約，且主要係規範審計

機關審核之對象和應審

查項目，並不及於審查

之方式，顯示預算法第

68 條之立法似錯誤參

考德國預算相關法律。

二、本條條文內容不明確

（一）本條規範對象包括中央主

計機關、審計機關及中

央財政主管機關，惟其權

責各有分際，各司其職。

（二）另本條規定提供報告之 

對象，其中「接受國家分

配預算者」，係僅限政

府機關或含括民間單位，

語意未明；「其他最終領

取經費之人或受益者」，

涉及範圍極廣，甚含公職

人員領取薪資，或受補助

之一般民眾，倘要求其須

提供報告，似無意義；

如係政府與人民合資經

營，政府資本超過 50％

者，或公有營業及事業

機關轉投資於其他事業，

其轉投資之資本額超過

該事業資本 50％者，審

計法已有相關規定，惟

除此之外，如實地調查

個人、團體或企業，並

得要求提供報告，恐涉

及干涉人民之權利，限

制其自由權或財產權。

陸、結語

徐仁輝教授以預算法第 68

條之適用範圍廣泛，實務執行確

屬不易，惟既有規範仍具解釋

彈性，建議本總處採擇定重大個

案簽奉首長核可或研擬作業規

則等適法可行做法，據以推動；

蔡茂寅教授從預算法第 68 條屬

任意規定性質，且屬抽象立法規

範，分析本總處具有適用與否

之裁量空間，且對私人可構成

之法律拘束力甚低；黃世鑫教

授以預算法第 68 條似錯誤參考

德國預算相關法律，且條文內

容所涉查核對象廣泛且不明確，

恐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實務操

作尚具疑義。3 位教授從不同面

向分析預算法第 68 條相關規定

之適用及執行問題，將有助本總

處高階人員提升政策溝通與論

述能力，為持續發揮學習成效，

仍將繼續擇定適切議題，邀請專

家學者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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